采购需求

一、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以及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一)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
本次招标采购是为北京肿瘤医院配置基本设备，投标人应根据招标文件所提出的设备技术规格和服务要求，综合考虑设备的适用性，选择需要最佳性能价格比的设备前来投标。投标人应以技术先进的设备、优良的服务和优惠的价格，充分显示自己的竞争实力。
（二）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1.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规定，本项目采购货物为小型或微型企业制造的，投标人应出具招标文件要求的《中小企业声明函》给予证明，否则评标时不予认可。投标人应对提交的中小企业声明函的真实性负责，提交的中小企业声明函不真实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注：依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规定享受扶持政策获得政府采购合同的小微企业不得将合同分包给大中型企业，中型企业不得将合同分包给大型企业。）
2. 监狱企业扶持政策：投标人如为监狱企业将视同为小型或微型企业，且所投产品为小型或微型企业生产的，应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投标人应对提交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的真实性负责，提交的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不真实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 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根据《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规定，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在参加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时，投标人应出具招标文件要求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并对声明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中标、成交投标人为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采购代理机构将随中标结果同时公告其《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接受社会监督。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不重复享受政策。
4. 鼓励节能政策：投标人的投标产品属于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公布的“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范围的，投标人需提供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和节能产品获证产品信息可从市场监管总局组建的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或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建立的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链接中查询下载。
5. 鼓励环保政策：投标人的投标产品属于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公布的“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范围的，投标人需提供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和环境标志产品获证产品信息可从市场监管总局组建的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或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建立的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链接中查询下载。
二、采购标的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1.投标产品属于医疗器械的，应按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颁发的《医疗器械注册管理办法》，办理医疗器械注册证或者办理备案，投标人须提供医疗器械注册证复印件或备案凭证。
★2.投标产品属于医疗器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制造商应按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颁发的《医疗器械生产监督管理办法》，办理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或者办理备案，投标人须提供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复印件或备案凭证。
★3.投标产品属于辐射或射线类的设备或材料的，需提供投标人的辐射安全许可证复印件（不适用的情况除外）。投标产品属于压力容器的，投标人需要根据国家特种设备制造相关管理规定，提供投标产品制造商的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压力容器）。
★4.投标产品及制造商应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相应技术、计量、节能、安全和环保法规及标准，如国家有关部门对投标产品或其制造商有强制性规定或要求的，投标产品或其制造商必须符合相应规定或要求，投标人须提供相关证明文件的复印件。
5.投标产品的包装应符合《财政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财办库〔2020〕123号）的规定。
三、采购标的的数量、采购项目交付或者实施的时间和地点
（一）采购标的的数量
	包号
	品目号
	标的名称
	数量（套）
	是否接受进口产品

	1
	1-1
	后装转运床
	1
	是


（二）采购项目交付或者实施的时间和地点：
1.采购项目（标的）交付的时间：
	包号
	品目号
	标的名称
	交付的时间

	1
	1-1
	后装转运床
	合同签订后接到采购人通知30天内交付。


2.采购项目（标的）交付的地点：北京肿瘤医院指定地点。
四、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期限、效率等要求
（一）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效率要求（以各包技术规格中要求为准，如技术规格中无要求，则以本款要求为准。）
1.投标人应有能力做好售后服务工作和提供技术保障。投标人或投标产品制造商应设有专业的售后服务维修机构，有充足的零件储备和能力相当的技术服务人员，并保证投标产品停产后5年的备件供应。投标时须提供有关其投标产品专业的售后服务（维修站）的信息，包括售后服务机构名称、服务人员的数量和水平、联系人和联系方式、零备件的储备等，说明投标人与该售后服务（维修站）的关系并附上相关的证明文件，如合作协议等。质量保证期内的免费售后维修及服务包括所有投标产品及配件，并含第三方产品，同时投标人应定期对所有投标产品提供维护保养服务。
2.质保服务
第1包：后装转运床
2.1、保修期：整机原厂全保≥3年
2.2、维护保养：每年免费提供预防性维护保养不少于2次，记录维护保养报告留采购人备案。
2.3、维修响应：提供7*24小时电话专线技术支持，专人接听，并配有经验丰富的技术工程师和临床应用专家提供指导服务。售后工程师报修后24小时内到场。
2.4、完好率：≥95%，超出天数按1：3延长保修期。
（二）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期限要求
1.质量保证期（保修期）及服务要求：
	包号
	品目号
	标的名称
	保修期

	1
	1-1
	后装转运床
	整机原厂全保≥3年


五、采购标的物验收标准
第1包：后装转运床
1、验收期限：全部货物到齐后30天内完成验收。
2、到货验收：供货商负责按医学工程处要求将设备送至指定交货地点，并按照厂家和采购人要求完成设备的安装调试，确保设备运行正常。
3、质量验收：根据医院要求免费向医学工程处提供检测报告等作为质量验收必要证明文件。设备保修期以质量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
4、技术手册：提供完整的中文使用手册和中文维修维护手册。
六、采购标的的其他技术、服务等要求
1. 投标人需要提供投标产品技术支持资料（或证明材料），并需要同时加盖投标人和生产厂家（或境内总代理、独家代理）公章。其中技术支持资料指生产厂家公开发布的印刷资料或检测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若生产厂家公开发布的印刷资料或检测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不一致，以检测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为准。如投标人技术响应与技术支持资料（或证明材料）不一致，将以技术支持资料（或证明材料）为准。对于技术规格中标注“▲”号的技术参数，投标人须在投标文件中按照招标文件技术规格的要求提供技术应答的证明材料，如技术规格中无特殊要求则应提交本条款规定的技术支持资料。对于投标人提供的投标文件技术应答未按本条款要求提供投标产品技术支持资料（或证明材料）的，或提供的投标产品技术支持资料（或证明材料）未按本条款要求同时加盖投标人和生产厂家（或境内总代理、独家代理）公章的，评标委员会可不予承认，并可认为该技术应答不符合招标文件要求。由此产生的评标风险，由投标人承担。
2. 投标人所提供的部件之间及设备之间的连线或接插件均视为设备内部部件，应包含在相应的配置中。
3. 工作条件：除了在技术规格中另有规定外，投标人提供的一切仪器、设备和系统，应符合下列条件：
1） 仪器设备的插头要符合中国电工标准。如不符合，则应提供适合仪器插头的插座，必须要有接地。
2） 如果仪器设备需特殊的工作条件（如：水、电源、磁场强度、特殊温度、湿度、震动强度等），投标人应在有关投标文件中加以说明。
4. 培训要求：
第1包：后装转运床
设备使用期间提供免费且不限次培训服务，对使用人员、工程技术人员不定期进行技术培训，包括但不限于设备的使用、维护、保养、常见故障判断、常见故障处理等。
七、采购标的需满足的质量、安全、技术规格、物理特性等要求：
第1包	品目1-1	后装转运床
▲1、悬浮气垫支撑：具备。
2、转运中可稳定支撑且保持平衡：具备。
3、转运辅助装置：具备。
▲4、转运过程中患者移动的精确度：≤5mm。
▲5、患者舒适度：具备患者支撑软垫。
6、转运床支持多方向转运：支持。
▲7、转运床板兼容性：兼容磁共振和辐射类设备，且无伪影。
▲8、推车磁共振兼容性：可兼容3.0T核磁设备。
9、全功能脚蹬：具备。
10、脚蹬磁共振兼容性：兼容。
11、脚板：具备。
12、截石位CT扫描：支持。
13、MR兼容转运推车。
13.1、长度：≥200cm。
13.2、宽度：≥60cm，侧边栏抬起时：≥85cm。
13.3、高度：≥85cm，可调节。
13.4、承重：≥250kg。
13.5、车身整体防磁。
14、悬浮转运板：
14.1、长度：≥140cm。
14.2、宽度：≥55cm。
14.3、厚度：≥3cm。
14.4、承重：≥200kg。
14.5、材质：凯夫拉纤维。
14.6、可兼容MR/CT/直线加速器/后装等设备。
★15、设备配置（投标人需要提供配置清单）：
15.1、悬浮转运板：1套。
15.2、MR兼容转运推车：1套。
15.3、气泵：1套。
15.4、脚镫：1套。
15.5、通用夹具支架：1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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